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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 
 

沪民殡发〔2020〕1 号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 

本市殡葬代理服务的通知 

 

各区民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“人民城市人民建、人民城市为人民”的理念，提

升服务“公民身故一件事”的能力，进一步落实行业监管责任，推

进殡葬行业协会自律自治，夯实殡葬代理服务单位主体责任，促进

殡葬代理服务行业健康发展，现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： 

一、加强对殡葬代理服务单位的服务管理 

（一）坚持殡仪馆为民服务公益属性。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践

行“民政爱民、民政为民”的理念，指导各殡仪馆想群众所想，急

群众所急，积极推行白事顾问制度，切实发挥好公益属性，不断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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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群众丧葬负担。 

（二）落实行业监管责任。各级民政部门要综合运用加强联合

检查、处理投诉举报、强化信用建设等手段，加强对殡葬代理服务

单位遵守殡葬政策法规、提供规范服务、切实履行合同等行为的监

督管理。 

（三）规范殡仪馆内的殡殓代理服务。各级民政部门要督促各

殡仪馆通过签订合作协议、承诺书等方式，规范与殡葬代理服务单

位的合作关系，重点解决殡葬代理服务单位违规经营、以次充好、

乱收费等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问题，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年度验审内

容，切实维护群众殡葬权益。 

二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自治作用 

（一）引导和规范殡葬代理服务单位诚信经营。行业协会应发

布行业公约，制定行业守信行为、失信行为标准和激励惩戒措施，

开展政策宣传、信用培训、信用承诺、信用记录、信用评价等工作。 

（二）研究制定殡葬代理服务质量评价标准。行业协会应针对

行业突出问题，回应群众关切，组织会员单位制订《代理服务质量

评价标准》，以客观、公正的实际数据为依据，实行红黑榜制度，

奖优惩劣，定期公布诚信代理服务单位（个人）和失信代理单位（个

人）清单。 

（三）建立健全行业失信惩戒制度。行业协会应依据市民投诉

处理情况，对于假冒正规殡葬服务单位、买卖信息、乱收费、不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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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服务合同、不提供消费清单和票据等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代理服

务行为，根据不同情节，给予责令整改、行业通告、取消会员资格、

列入行业黑名单等处理，并向社会公告。 

三、切实提升殡仪服务质量 

（一）规范代理服务。各殡仪馆应切实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民、

规范、优质的殡葬服务，减轻群众丧葬负担，不得对代理服务设置

消费门槛；对信用良好的殡葬代理服务单位开通“绿色通道”，并

在单位网站、业务大厅等公布名单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发现殡葬代理

服务单位侵害市民合法权益，可以拒绝其代办相关业务，并将有关

情况上报行业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加强信息核查。殡仪馆受理殡殓代理业务，应核查殡葬

代理服务单位资质、从业人员真实信息、丧事承办人签名确认的代

理委托书等有关资料，并将相关材料存入业务档案。 

（三）提供清单服务。各殡仪馆应通过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馆

内醒目位置公示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，供群众选择。对于委托代理

服务单位办理的丧事承办人，应通过短信提示、书面告知等方式告

知丧事承办人服务项目、消费清单。 

四、促进殡葬代理服务单位提供诚信规范服务 

（一）依法、依规开展经营活动。殡葬代理服务单位应自觉遵

守《殡葬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殡葬管理条例》和相关政策法规，依

法取得殡葬服务代理资质，从业人员应符合岗位从业要求，不得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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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经营范围从事其他经营活动。 

殡葬代理服务单位从业人员应自觉维护丧事承办人的合法权

益，按照合同的约定，提供相应的服务、有效的服务清单和收费凭

证，不得以任何形式、项目、价格等对丧事承办人进行误导和欺诈。

未能履行合同的约定，导致丧事承办人财产等受到损害，应承担相

应的赔偿责任。 

（二）严格遵守行业规范。殡葬代理服务单位从业人员应严格

遵守《殡葬代理服务规范》（DB31/T501），遵循诚信、公平、合

理、自愿原则，提供规范、便捷、温馨的专业服务；抵制迷信低俗

的殡葬活动，推广绿色生态、移风易俗、文明节俭的殡葬新风尚。 

（三）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殡葬代理服务单位应遵循市场活动

的公开性原则，自觉接受政府部门、行业协会、新闻媒体、市民群

众的监督，及时、积极、妥善处理丧事承办人的投诉并予以反馈，

营造规范、诚信、有序的殡葬服务市场秩序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民政局 

2020 年 8 月 1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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